
“超姐工作室”成立以来，彭超带领院青年干警积极开展未成年人法治宣传工作。201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一号检察建议”发
出之后，法治宣传工作更是成为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超姐工作室”及其前身——未检办联合公安、
法院、妇联、教育等部门开展的未成年人法治宣传工作覆盖全县中小学，向广大师生传播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未成年人保护、未成年
人安全知识。5年来，共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100余场次，开展未成年人“检察开放日”活动5次，受教师生30000余人，发放未成
年人法治宣传资料10000余册。同时，通山县检察院检察长、六名副检察长和一名检察官分别担任多所学校的法治副校长，通过积
极为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出谋划策，法治宣传工作得到了当地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好评。彭超自己也通过不断的学习，
在办理一个个未检案件中不断成长。2021年6月，在第三届全省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检察业务竞赛中，彭超荣获“业务能手”称号。
因成绩突出，彭超被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妇女联合会表彰为2021年度“湖北省三八红旗手。

驱散阴霾撒阳光 有情有爱有担当
——记湖北省三八红旗手、通山县人民检察院未检检察官彭超

一摞摞厚厚的案卷，记载着她忙碌的身影；一次次暖心的回访，她把关爱带给未成年人；一句句温暖的话
语，她为幼小的心灵驱散阴霾，撒满阳光......在山城通山县，通羊河畔，凤池山下，有一位默默无闻奉献青春，工
作严谨书写责任与担当的年轻女检察官，她的名字叫彭超。

2018年1月，通山县人民检察
院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加挂一
块以未检检察官彭超名字命名的牌
匾——“超姐工作室”。工作室的成
立对入职7年的80后女检察官彭
超来说是个考验。

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不仅要办理
好案件本身，更要做好预防未成年人
违法犯罪，特别是预防缺少家庭关
爱、缺乏监管的未成年人犯罪，工作
量大、涉及面广。未检检察官的日常
工作总是被安排得满满当当：看守所
提讯、组织不公开听证、出庭支持公
诉，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进校园
跑社区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提升未
成年人自护意识，预防未成年人犯
罪；对涉案未成年人进行家访谈心
和心理疏导，帮助他（她）们摆脱心
理阴霾，回归正途；在办案过程中发
现有关未成年人的问题进行分析纠
违、制发检察建议，维护未成年人的
合法权益；与社区合作设立未成年
人观护帮教基地，为轻刑涉罪具有
悔罪表现的未成年人提供“爱的港
湾”,帮助他们“重获新生”……

2019年底，在武汉读中专的通
山籍学生许明（化名）在寒假期间参
与了电信诈骗团伙，通过拨打电话、
添加微信的方式将被害人拉入诈骗
群，致使被害人遭受了财物损失。
案发后，许明被公安机关取保候
审。彭超在审查该案过程中，对许
明家庭情况、学习情况、社会交往、
性格特点、犯罪原因等进行了社会
调查，在和许明谈心谈话时，许明深
深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真诚悔罪。
许明亲属积极赔偿了被害人经济损
失，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结合许
明的案件情况和悔罪表现，彭超提
出了对许明作相对不起诉的意见，
并邀请人民监督员对该案进行不公
开评议，人民监督员在了解了案情
之后，非常赞同检察机关不起诉的
意见。此后，通山县检察院依法对
许明作出了不起诉的决定。在
2020年的回访的过程中，彭超了解
到许明在工作中因表现突出，两次
被单位评为优秀员工。

彭超时常说，“孩子犯错多数是
受到了不良因素的影响，一时糊涂，
只要帮他们改正错误，还是可以做一
个对社会有益的人。”近一年以来，她
共对18名罪轻、具有悔罪表现的未
成年人作出不起诉决定，帮助8名未
成年人重返校园，10名未成年人重
新就业。这些孩子们都亲切地称呼
她超姐，他们重新回归社会之后，彭
超仍时常在微信和QQ中与他们互
动，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工作和生活中
的困惑。“超姐工作室”也在2019年
被评为“咸宁市巾帼文明岗”。

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中，彭超坚持
发挥女性特有的细心和爱心，来呵护、救
助那些被侵害的未成年人。为她们申请
法律援助；开展家访给她们送去爱和关
怀；联合心理咨询师对她们开展心理疏
导；协调有关部门为她们申请司法救助；
帮助、鼓励她们走出阴霾，积极生活。
近两年来，共开展司法救助9人次，开展
家访、心理辅导12人次，发放救助金3
万余元。在办理案件的同时，针对案件
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及时发出检察建
议，堵塞漏洞，形成未成年人保护合力。

2020年7月，彭超在办理吴某涉嫌
强奸、猥亵儿童罪一案过程中，发现被
害人小晴（化名）被性侵后，小晴的奶奶
曾于2019年4月陪同她到通山县某医
院妇科进行检查治疗。小晴奶奶诉称

小晴多次遭受他人性侵，且小晴的病情
亦表明她遭受过性侵。但小晴的家属
并未向公安机关报案，且医院医护人员
也未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致使之后吴
某对小晴的不法侵害未得到及时制止。

经过审查后，彭超认为，在吴某
强奸、猥亵儿童案中，被害人小晴曾到
医疗机构进行检查治疗，医生发现其
疑似遭受性侵但未向有关部门报告，
违反了《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权益
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工作办法（试
行）》规定，有必要制发检察建议。
2020年11月12日，通山县检察院以
宣告会形式向通山县卫生健康局公开
送达检察建议书，就贯彻落实侵害未
成年人权益案件强制报告制度（以下
简称强制报告制度）提出了若干建

议。通山县卫生健康局收到检察建议
书后，立即对照建议内容开展工作，于
当月向全县医疗卫生机构印发了《关
于落实强制报告制度的通知和整改方
案》，并召集全县医疗卫生机构集体学
习强制报告制度相关法律法规，对在
职的和拟入职的医疗从业人员开展违
法犯罪情况查询。

在该案件审查起诉过程中，彭超还
多次到小晴家中了解她的生活、学习情
况，对她开展心理疏导，对小晴奶奶开
展家庭教育指导，提升其监护能力，避
免小晴再次受侵害。针对小晴是一个
留守儿童，她奶奶是文盲，小晴暑假作
业无人辅导的实际情况，彭超积极与团
县委沟通，委派志愿者为小晴提供学习
帮助，实现人性化精准帮扶。

作为一名从事未检工作的检察官，
彭超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对侵害未成
年人权益的现象具有敏锐的嗅觉。

2019年7月，彭超在微信群中发
现有人发出了一张垃圾箱出现医疗废
弃针头、注射器、药瓶的图片。她立刻
意识到，该行为不仅污染了环境，附近
的孩子可能捡拾医疗废弃物玩耍导致
病毒感染和疾病传播，危害少年儿童
的健康。彭超立即将这一情况向院领
导汇报，通过多部门充分研判，决定对
此现象开展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处理，
并向相关责任单位公开发出检察建议
书，督促其对医疗机构医疗废物的监

管检查。2019年10月，相关责任单位
对全县19家医疗结构进行医疗废物处
置“大清查”“大整改”，从人员、制度、
设施上彻底规范了全县医疗废物处
置，有力维护了未成年人及社会公共
利益。该案例还得到中央和省级传媒
的宣传报道，取得了积极良好的社会
效果。2020年10月，该案被湖北省人
民检察院评为“未检十大精品案件”。

2021年，彭超办理的一起未成年
人抢夺案中，发现四名未成年犯罪嫌疑
人抢夺用的车辆系利于有驾驶资质的
成年人身份在某网络租车平台租的，由
于未成年人未取得驾驶资格，网络租车

平台的监管漏洞导致车辆被没有驾驶
资质的未成年人驾驶，存在重大交通安
全隐患，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发现这
一线索后，彭超积极与上级院汇报，成
功将该线索移送至市级院办理。

彭超还就宾馆旅社未按规定接纳未
成年人入住、适龄儿童辍学、违法向未成
年人出售香烟、医疗和宾馆等从业人员
未依法履行强制报告制度等不良社会现
象向相关主管单位、部门和学校发出检
察建议11份，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烟
草管理、强制报告、控辍保学等职责，相
关单位部门通过积极整改，为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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